
收入

序號

支出

序號

收支日期 捐贈者名稱 收入金額

(捐贈金額)

收據編號 受贈者名稱 支出金額

1 114.01.06 吳0倩 4,000 B114096000602000000002

2 114.01.13 蕭0文 100 B114096000602000000004

3 114.01.24 張0彬等4人 200 B114096000602000000006

4 114.02.10 張家揚 10,000

5 114.02.10 施姿吟 10,000

6 114.02.10 施姿吟 32,000

7 114.05.07 盧0廷 1,000 B114096000602000000016

8 114.06.19 丁0燕 6,000 B114096000602000000020

9 114.06.21 利息 1,313

捐款收入： 12,613

利息收入：

總收入： 12,613 總支出： 52,000 專戶餘額： 366,462

※依據本專戶民眾捐款須知及回條，捐款人匯款後1個月內未回傳回條或資料填寫不齊全者，該款項將由本處召開審查會議分配予表列之動物收容處所，用於流浪動物之飲食、疾病防治、醫療、

救傷、居住環境維護及消毒等。

專戶收支情形(截至114年8月31日)

備註

113年12月31日餘額新臺幣405,849元

同意由本處分配予民間動物收容處所，用於流浪動

物之飲食、疾病防治、醫療、救傷、居住環境維護

及消毒等。

同意由本處分配予民間動物收容處所，用於流浪動

物之飲食、疾病防治、醫療、救傷、居住環境維護

及消毒等。

同意由本處分配予民間動物收容處所，用於流浪動

物之飲食、疾病防治、醫療、救傷、居住環境維護

及消毒等。

113.9.27重O寺指定捐贈用於飼料、疾病防治及醫

療費用

113.9.27重O寺指定捐贈用於飼料、疾病防治及醫

療費用

113.9.24核定補助額(由本處召開會議分配)

同意由本處分配予民間動物收容處所，用於流浪動

物之飲食、疾病防治、醫療、救傷、居住環境維護

及消毒等。

同意由本處分配予民間動物收容處所，用於流浪動

物之飲食、疾病防治、醫療、救傷、居住環境維護

及消毒等。


